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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苏州大学科研经费

管理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

为加强学校科研经费管理，进一步管好用好科研经费，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益，促进学校科研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省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苏教办财〔2014〕6号）文件精神，现就开展科研经费管理自查自纠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在研科研项目（包括纵向科研项目、横向科研项目和校级科研项目）；

正在执行的引进人员科研启动经费项目；

需整改的已结题科研项目。

二、检查内容

本次自查工作重点是学校科研项目管理、经费管理及制度建设情况，科研经费的预算管理、支出管理、绩效管理的情况，内控和监督机制建设及执行情况等。重点对2012年以来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有的项目，视情况可以追溯到以前年度。在自查基础上认真做好自纠工作。

三、时间安排及材料报送要求

（一）组织自查自纠。5月20日前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组织项目负责人开展自查工作，要针对薄弱环节，全面排查问题。各项目负责人应按照《苏州大学科研经费自查自纠情况表》的要求进行认真自查，对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按有关规定彻底整改，责任到人，不留死角。

（二）各单位应在5月25日前将自查自纠总结报告、《苏州大学科研经费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见附件1）和《苏州大学科研经费自查自纠情况表》（见附件2）上报财务处科研经费管理科（凌云楼八楼 809室，联系电话：67500941）。自查自纠总结报告包括以下内容：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整改情况，建议意见等。

（三）专项检查。5月30日前学校对各单位自查自纠情况进行抽查。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将科研经费管理工作作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校风学风建设的重要抓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分工协作，全面深入开展自查自纠。

2、加强宣传，统一思想。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意见》（教财[2012]7号）、《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教技[2012]14号）、《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教监[2012]6号、《江苏省省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苏教规[2013]4号）等文件要求，加大宣传力度，组织教师和科研人员认真学习，全面理解文件内涵，准确把握政策，深刻吸取案件教训，进一步增强依法依规管理使用科研经费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3、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应及时进行整改，其中违规的款项应在6月10日前全额退回财务处。

附件：1. 苏州大学科研经费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

2. 苏州大学科研经费自查自纠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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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苏州大学科研经费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
单位名称（签章）：              年  月  日         单位：元

	违 规 内 容
	涉及项目个数
	涉及

金额
	情况说明

	一、预 算 管 理 方 面
	（1）未按照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原则，科学、合理、真实地编制科研经费预算。
	
	
	

	
	（2）未按勤俭节约，根据科研特点和实际需要编制预算
	
	
	

	
	（3）劳务费预算未考虑相关人员对与课题的时间和任务的可行性，未合理核定劳务费开支范围和标准
	
	
	

	
	（4）预算中外拨经费接受单位与科研项目不具有相关性，或关联交易有失公允性
	
	
	

	
	（5）纵向科研经费预算的调整未按相关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
	
	
	

	
	（6）横向科研项目预算的调整未按照合同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进行
	
	
	

	
	（7）其他在科研预算管理和实施方面存在的不符合规定的行为
	
	
	

	
	小  计
	
	
	

	二、支 出 管 理 方 面
	（1）以学校为项目主体获得的科研经费未按国家相关文件、项目合同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和使用
	
	
	

	
	（2）编造虚假项目或虚假合同，套取国家和企业资金
	
	
	

	
	（3）违规将科研经费转拨、转移到利益相关单位或个人
	
	
	

	
	（4）购买和列支与项目无关的设备和材料
	
	
	

	
	（5）未严格按相关规定和程序实施政府采购
	
	
	

	
	（6）编制虚构经济业务，包括虚构测试加工、差旅、会议、出版等经济业务在科研经费中报销
	
	
	

	
	（7）使用虚假的票据和与实际经济业务不相符的票据报销等
	
	
	

	
	（8）虚列、伪造名单，虚报冒领科研劳务费、学生助研津贴等劳务性费用
	
	
	

	
	（9）在科研中报销个人家庭消费的支出，包括在商场、购物中心、超市购买的个人消费的支出
	
	
	

	
	（10）借科研协作之名，将科研经费挪作它用，设立“小金库”等
	
	
	

	
	（11）其他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的行为
	
	
	

	
	小  计
	
	
	

	总  计
	
	
	


附件2

苏州大学科研经费自查自纠情况表
	项 目 名 称
	

	项目经费本编号
	

	项目负责人
	
	联  系  电 话
	

	自

查

情

况
	违 规 内 容
	自查评价（是或否）

	
	1、未按照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的原则，科学、合理、真实地编制科研经费预算。
	1是  2否

	
	2、未按勤俭节约，根据科研特点和实际需要编制预算。
	1是  2否

	
	3、劳务费预算未考虑相关人员对与课题的时间和任务的可行性，未合理核定劳务费开支范围和标准。
	1是  2否

	
	4、预算中外拨经费接受单位与科研项目不具有相关性，或关联交易有失公允性。
	1是  2否

	
	5、纵向科研经费预算的调整未按相关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
	1是  2否

	
	6、横向科研项目预算的调整未按照合同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进行。
	1是  2否

	
	7、其他在科研预算管理和实施方面存在的不符合规定的行为。
	1是  2否

	
	8、编造虚假项目或虚假合同，套取国家和企业资金。
	1是  2否

	
	9、违规将科研经费转拨、转移到利益相关的单位或个人。
	1是  2否

	
	10、购买和列支与项目无关的设备和材料。
	1是  2否

	
	11、未严格按相关规定和程序实施政府采购。
	1是  2否

	
	12、编制虚构经济业务，包括虚构测试加工、差旅、会议、出版等经济业务在科研经费中报销。
	1是  2否

	
	13、使用虚假的票据和与实际经济业务不相符的票据报销等。
	1是  2否

	
	14、虚列、伪造名单，虚报冒领科研劳务费、学生助研津贴等劳务性费用。
	1是  2否

	
	15、在科研中报销个人家庭消费的支出，包括在商场、购物中心、超市购买的个人消费的支出
	1是  2否

	
	16、借科研协作之名，将科研经费挪作它用，设立“小金库”等。
	1是  2否

	
	17、其他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的行为。
	1是  2否

	存在问题涉及金额及整改措施：

项目负责人（签名）：

                                                            2014年   月   日

	对相应项目已经自查自纠，本人对经费使用的合规性、合理性、真实性和相关性负责。

                               项目负责人（签名）            2014年   月   日

	项目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2014年  月   日


说明：1、同一个负责人若主持有多个科研项目或专项，请按项目分别填列；

2、据实填写，项目负责人对所填内容真实性负责，如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请另行附页；

3、本表经项目所在单位审核汇总后统一交财务处，恕不接收电子稿。
苏州大学财务处 　　　　　　　         　2014年5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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